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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6月5日从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，呼和浩特
市医保系统落实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下发的《内蒙古自治区医疗
保障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行）》通知精神，日前对3名两定医药机构违规人员作出记分处
理。其中，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一级医疗机构口腔科医师因违规
诊疗和多收费等被记10分，呼和浩特市医保资格监管正式实
现从机构到个人的精准延伸。

经查，2024年期间，赛罕区某定点医疗机构口腔科医师在
开展诊疗活动过程中，存在串换诊疗项目、多收费、过度诊疗、
未有效核验参保人员个人信息被他人冒名顶替就医等违反医
保协议问题，按照协议约定追回涉及违规医保费用。赛罕区医
保局对其实施记分处理，按照累加分值原则，一次性记10分，
暂停该医师医保结算支付资格4个月。

据了解，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相关人员，采用12分动
态管理，建立“一人一档”诚信档案记录违规行为，一个自然年
度内记分累计达到9分的，暂停医保支付资格1个月；单次记
分达到9分的，暂停医保支付资格2个月；一个自然年度内记
分累计达到10分，暂停医保支付资格3个月；单次记分达到
10分的，暂停医保支付资格4个月；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累计
达到11分，暂停医保支付资格5个月；单次记分达到11分的，

暂停医保支付资格6个月。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累计达到12
分，终止医保支付资格，终止之日起1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。
记分可通过学习培训、现场参与医保政策宣传活动、飞行检查、
专项检查等修复记分。制度区分责任轻重，例如医疗组多人违
规时，组长可能因管理失职被扣分，而非“一刀切”处罚所有成
员。实现“刚性制度+柔性引导”构建可持续的监管环境。

新规直接追责到个人，“驾照式记分”管理将医保监管推向
精细化，通过对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人员“扣分-处罚-修复”的
闭环管理，使医保基金更安全、医疗服务更规范、患者权益更有
保障。 文/草原云·北方新报记者 王利军

【最新通报】

呼和浩特这220家医药机构不能使用医保
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按照国家和

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决策部署，坚定不移推

动医保基金监管工作。现对落实医保基金

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以来，自5月

28日至6月6日主动解除医保协议的220

家定点医药机构予以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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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医保“驾照式记分”动真格
12分动态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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